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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中国进出口银行各部室、各分

行：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强做大装备制造业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装备制造业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

化升级，推动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和产业化，工业和信息化部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联

合加大重大技术装备融资支持力度。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推进中国制造

强国战略，把大力发展重大技术装备作为一项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任务，以推进自主创新、产业化、装备出口和企

业走出去为重点支持方向，搭建支持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政银合作平台，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提高重大技术装备自

主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为装备制造强国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二）基本原则。链条支持，多元服务。为企业提供装备研发、创新能力建设、技术改造、产业化、装备出

口、“走出去”、兼并重组等产业链条多环节融资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模式，为企业提供多元化和个性

化的融资服务。

　　制度保障，规范管理。建立部门间工作协调机制，加强业务交流，推进建立省级合作机制，为企业融资提供制

度保障。通过项目库建设、加强专家咨询、工作评价等方式，规范项目融资管理。

　　二、支持重点

　　（一）研发及创新能力建设。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工程项目等研发项目；国家重点实验

室、大型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能力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产品研发项目。

　　（二）技术改造和产业化。以提高产业集聚化发展水平为目的，在装备制造领域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内的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利于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技术改造、产业化项目；重大技术装

备首台（套）推广应用项目。

　　（三）进口及技术引进。符合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国家鼓励和支持的重大技术装

备产品进口及技术引进项目。



　　（四）产品出口及企业“走出去”。重大技术装备直接出口项目以及通过工程承包等方式间接带动重大技术装

备出口的项目；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在境外建设生产制造基地、研发中心、产品销售中心、服务中心，以及收购

境外企业的项目。

　　（五）企业兼并重组。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业规模效应的重大技术装备同类企业整合、上下

游企业整合项目。

　　三、金融服务内容

　　（一）进出口银行利用出口买方信贷、出口卖方信贷、境外投资贷款、进口信贷、转型升级贷款等信贷产品，

灵活运用银团贷款、融资担保、咨询顾问、选择权贷款等业务模式，满足企业多元化和个性化的融资需求。

　　（二）针对重大技术装备企业自主创业、自主创新项目，进出口银行通过特别融资账户和其发起设立的投资

（引导）基金、担保公司为其提供股权投资、融资担保和相关增值服务。

　　（三）对国家通过技术改造资金、专项基金等方式支持的重大技术装备制造企业和项目，进出口银行提供金融

服务支持。

　　四、加强组织保障

　　（一）建立协调机制。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与进出口银行（业务开发与创新部）组成工作组，每

半年或不定期举行工作会议，及时沟通项目情况，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并共同开展联合调研、政策业务培训和课题

研究工作。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与进出口银行分行加强沟通和协调，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措施，通过政银互

动、上下联动等方式集成各方优势资源，为重大技术装备发展营造良好的政策和金融环境。

　　（二）推进省级合作机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结合地方重大技术装备

发展，与进出口银行分行积极建立金融支持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省级合作机制。

　　五、规范融资管理

　　（一）建立重大项目库。建立重大项目库，定期或不定期将符合双方合作领域、具有引导和示范效应的项目列

入项目库。对于已列入项目库的项目，进出口银行通过设立专项信贷规模、搭建特别评审通道、建立配套考核奖励

机制等方式做好融资保障工作。

　　（二）建立专家咨询制度。建立专家咨询制度，组织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专家为进出口银行开展项目评审、课

题研究、业务培训等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帮助进出口银行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基础上，加大对重点企业和项目的支持

力度。

　　（三）建立工作评价机制。开展对合作推动重大技术装备发展的效果评价，深入了解相关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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